
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督導會議紀錄 

壹、時 間：102 年 4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貳、 地 點：工程會第一會議室 

參、 主持人：行政院政務委員兼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振川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記錄：林文德 

伍、 報告事項 

一、 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續處作法(草案)（工程會） 

決議： 

(一) 工程會於組改前依「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續處作法」

(草案)(附件 1)，持續綜整主政辦理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

設施業務。 

(二) 為確保政府投資興建之公共設施有效使用與提升民眾對

政府之觀感，請各機關配合辦理草案、參、處作法三所列

相關事項。 

二、 閒置公共設施前經專案小組納入列管案件，經同意解除列

管後 148 件之後續追踨管考使用情形 

決議：經各部會對於先前 148 件已活化案件確認皆仍正常使用，

請各部會持續關注針對已解除列管設施案件，瞭解掌握其

後續使用情形，避免再次閒置或低度使用，並依本會於 102

年 1 月 7 日工程管字第 10200004750 號函規定辦理，續於

每年 1月底前至「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管理系統」填

報上年度使用情形，並檢視確認達活化標準，如有低度使

用或完全閒置情形，應提報納入列管，工程會將持續追蹤

管控。 

三、 姚教授瑞中所著海市蜃樓兩本書中所列之 247 件閒置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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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清查結果及後續追蹤 

姚瑞中委員: 

(一)政府所屬新舊空間交接前應先規畫舊空間活化計劃並限

期活化利用。 

(二)全國有眾多閒置校舍(如附件 2)與軍營，應妥善規劃供非

營利、非政府組織、社福、弱勢團體、慈善機構、文教單

位、環保組織等優先優惠使用(可參考北市府做法)。另文

化館建議應有評鑑機制，如使用成效不彰，應予轉型或退

場。 

(三)全國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政府應將所屬行政區內所有閒置

空間清查造冊，以免權責不明造成互踢皮球而無法列管活

化(可參考北市府做法)。 

(四)應儘速召開全國閒置空間活化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專

家與主管或業務承辦人員分享成功案例，以作為各部會施

政的參考，共思妥善活化的長遠之計。 

黃瑞茂委員: 

(一) 工程會應就可預見閒置空閒之產生，建立公共設施興建之

合理思考。例如:淡海新市鎮一期開發情況緩慢，但營建

署又啟動二期的土地徵收，除了造成民怨，更將造成資源

的破壞與浪費。例如:五都升格，各市政府辦公廰舍調整，

應謹慎新建大樓以及將閒置之廰舍妥善規劃使用，應預先

防患。 

(二) 再利用的規劃應更為多元，自主營運或是經濟考量需有客

觀條件因應，建議在「促參」之外，多些從社會教育、文

化等取向，與 NGO、NPO 結合。例如每個鄉鎮提供一個空

間給各國小辦畫展，一個學校展一個月，所以政府只需負

責水電費，家長志工就會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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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方政府應思考新的「生活圈」與「生活方式」(如周休

二日的遊憩需要)，不只是「空間計畫」而是「多學計畫」

與「生活計畫」。 

(四) 應建立活化論述，以引導各地方政府的活化策略，避免再

次閒置。 

(五) 公有地 BOT 應有所節制，如台北市 BOT 近來 10 件，皆以

商場為內容，恐將無法發揮成效，造成浪費資源，將無助

於城市發展。 

(六) 文化部的「地方文館」計畫，雖然有些個案的問題，但仍

是目前比較有完整論述與經驗的個案，可以請其分享。 

徐炳義委員: 

(一) 政府財政壓力日增，實施校務基金之大專校院均已感受自

籌經費之財務壓力。 

(二) 公有土地有其使用法規限制，惟為避免閒置及加速活化使

用，法規面宜彈性考量。 

(三) 各機關及地方政府積極籌建新大樓，但應考量舊大樓亦需

維護並負有安全責任，且諸多案例亦有新大樓規劃不當，

造成先天不良之現象，故於規劃新建大樓時，應加強把關

投資必要性及財務合理性。 

(四) 國有土地出租係依國有不動產出租收益原則計算租金標

準，建議財政部增訂於流標時得比照法拍方式酌減底價，

以加速資產活化。 

(五) 目前政府社會福利單位用以安置弱勢居民之資源顯有不

足(如華光、紹興等案)，建議可以檢討活化運用既有之閒

置校舍、營舍或眷舍等，不但有利加速基地開發亦減輕整

體社會成本。 

(六) 工程會活化小組持續督導辦理之推動經驗與案例，可彙整

供各機關做為活化資產作業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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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各機關所經管國有公用房地，目前如有不積極使用造成閒

置或低度使用情事，全部都有納入列管，已在今年 102 年 1

月初提至行政院活化督導小組由副院長主持會議決議，對

於這些列管閒置土地要求各機關在 3個月內檢討，如果有

流用的話，必須在 3個月內提出使用計畫，如果無流用的

話，一律交還國有財產署，由國有財產署統籌活化利用，

目前這個機制已從 102 年 2月 7 日正式行文，目前各機關

在檢討當中，預定在 5月中旬告一段落，屆時將分類列管。 

財政部(促參司) : 

(一) 經初步評估篩選，18 件比較有商機，可以自主不必增加

地方財源，將於 102 年 4 月 8 日從嘉義縣著手輔導，並

且在每一個縣市皆會安排提供建議，惟促參僅是活化方

向之一。 

(二) 為了協助「興達遠洋漁港」活化事宜，我們建立一個平

台，協助漁業署及高雄市府處理，目前慢慢走上正規化，

土地所有權使用部分已逐漸解決，也有潛在投資者，活

化機率很高; 另長期照顧部分在主席推動下已成型。 

教育部: 

(一) 因社會變遷，少子化關係，國中小學廢併校產生之剩餘

校舍，教育部幾年前已注意到，也有機制，這些併校校

舍都有公佈、列管辦理活化事宜。 

(二) 最近內政部在推社會住宅及衛生署著手進行長期照顧等

事宜，也想利用閒置校舍，我們樂意提供。 

(三) 活化已不是從經濟角度思考，而是以文化或觀光角度切

入，是整體性問題，這些閒置校舍大部分是縣市政府財

產。 

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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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幾年國軍部隊人力調整，在部隊上有精簡，在這同時

一併檢討營地運用，在政策上都以小營區併入大營區，

市區遷到郊區，另外三軍則以同駐為主，營區、營舍之

土地利用做整體之規劃考量，以利國家土地資源獲得最

有效使用，於 98 年已正式組成營地釋出審查小組，積

極辦理土地歸還移撥處置等相關事宜。 

(二) 目前這些工作持續進行中，因是公有土地，核定後就會

依國有財產法規定辦理;另都會區土地則主動和地方政

府洽詢活化。 

文化部: 

(一) 文化部延續文建會訂定文化館計畫，該計畫有兩個考

量，第一閒置空間再利用及既有空間改善再利用，第二

考量配合整個社區總體營造，考量藝術文化必須紮根於

社區整個藝文表演，希望是由下而上，所以在這兩個考

量上訂定文化館計畫，到目前為止納入地方列管文化館

接受輔導經費補助總共有 200 多館所，未納入列管 400

多處，分屬其它部會、地方政府經營管理。 

(二) 另文化館退場機制，在文化館計畫中有訂評鑑機制，每

年進行評鑑，如成效顯著不佳者，就必須退場。 

(三) 針對整個閒置空間，如何媒合藝文表演團體，龍部長已

指示再盤點，希望由文化部統一媒合。 

台北市政府: 

(一) 本市已於 90 年函所屬各機關依所活化訂標準清查設施

使用狀況，清查列冊，再針對所屬機關如有公務需求時

進行媒合。 

(二) 加速閒置房舎之使用，本市閒置房舍如經標租無廠商有

意願，按藝響空間推動計畫辦理活化，提供藝文界使用。 

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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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解決閒置事宜，已成立閒置資產推動小組，除了清查

外，嚴格控管，針對閒置資產列冊分類，並借由市長主持

財政改革小組會議執行，另縣市合併外，利用各局處協調

方式，所轄 27 區公所辦公室完全利用，無閒置情事發生。 

台南市政府: 

本市由財政局統一作調配，透過各種方式如促參等方式辦

理活化，並要求需用單位積極解決。 

交通部: 

(一) 建議各縣市政府對於活化需有專門、統一平台督導且督

導層級應提高。 

(二) 閒置類別應分為「完全閒置」及「低度使用」兩種來管

控。 

南投縣名間鄉公所: 

本所閒置設施「南投縣名間鄉停一立體停車場」，先前委外

經營年限因代表會不同意，以致後續推動受影響，目前代

表會已通過，並於 102 年 4月 2 日上網招標，希望有進一

步進展。 

內政部: 

有關本部(102 年 3 月 21 日內授營道字第 1020127441 函所

提「台南縣鹽水鎮文物陳列館」、「新北市板橋區（原台北

縣板橋市）四三五藝文特區－莊敬樓、慎謀樓」、「台南市

安平港國家歷史風貌園區－歷史水景公園橡欣樓（原聯勤

304 廠）」、「台東縣蘭嶼勵德班」、「花蓮市美崙招待所」、「高

雄市高坪特定區」等 6件目的事主管機關認定疑義一事，

因涉及設施權屬事宜，建議應予查明。 

工程會: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認定標準為，該設施中央有補助經費

時，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為補助機關，若該設施中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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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經費，則以該設施管理機關之業務屬性，決定其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決議： 

(一)本案如屬中央機關自辦或補助地方興建案件，且仍有

閒置情形，請各相關部會檢討納入各主管機關成立之活

化閒置公共設施推動會報按月追蹤督導完成活化。 

(二)本案經財政部評估適用促參法研究辦理計 18 案，該部

將納入促參啟案輔導及走動式諮詢服務，協助各主辦機

關初步評估促參可行性，並將適時提供協助，請各設施

主辦機關續本權責主動洽詢請求協助並積極辦理。 

(三)為避免閒置公共設施繼續產生，工程會前於 99 年 11

月 22 日以工程管字第 09900468150 號函頒「公共設施

閒置空間之活化及防範策略方案」，請各機關參考並積

極配合辦理。 

(四)有關內政部102年3月21日內授營道字第1020127441

函「台南縣鹽水鎮文物陳列館」、「新北市板橋區（原台

北縣板橋市）四三五藝文特區－莊敬樓、慎謀樓」、「台

南市安平港國家歷史風貌園區－歷史水景公園橡欣樓

（原聯勤 304 廠）」、「台東縣蘭嶼勵德班」、「花蓮市美

崙招待所」、「高雄市高坪特定區」等 6件，因涉及設施

權屬事宜，請內政部統整查明回復工程會包括設施經費

來源中央或地方、權屬、目前設施管理機關(局處)、縣

市政府主管單位(局處)，俾利確認所管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五)為避免管理權責不明及協助各機關辦理活化工作，請

各地方政府列冊管理所管閒置公共設施，並依台北市政

府調查清冊格式(如附件 3)於 4 月底前函復工程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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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工程會擇期邀請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舉辦活化閒置

經驗交流研討會。 

陸、 綜合討論 

一、 閒置公共設施前經專案小組列管尚未完成活化15件之目前

辦理情形（教育部 1件、文化部 1件、農委會 1件、環保

署 1件、內政部 6件、交通部 5件）。 

決議： 

(一) 除內政部項次 5「高雄縣旗山運動公園旅遊服務中心」1

件，已達活化標準化，同意解除列，後續由部會自行管

控外，其餘案件，請參照工程會意見辦理。 

(二) 工程會意見如下表： 

教育部督導案件 

項次 
公共設施名

稱 

設施管理 

機關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工程會意見 

1 

新竹縣五峰

多功能體育

館 

新竹縣五峰

鄉公所 

教 育 部 ( 體 育

署) 

本案有關水土保持變更審查事宜，自 100 年 9 月 21

日提交水土保持變更申請書至今尚未完成相關行政程

序，請農委會本於權責專案協助，並請督促儘速完成

水土保持工程。 

文化部督導案件 

項次 
公共設施名

稱 

設施管理 

機關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工程會意見 

1 

雲林縣斗六

行啟紀念館 

雲林縣政府

文化處 

文化部 本案既已完成委外營運事宜，請文化部持續瞭

解掌握其營運情形，如已達成活化標準，請依

程序辦理解除列管事宜。 

農委會督導案件 

項次 
公共設施名

稱 

設施管理 

機關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工程會意見 

1 

興達遠洋漁

港 

高雄市政府

海洋局 

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 

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持續瞭解掌握其營運情

形，如已達成活化標準，請依程序辦理解除列

管事宜。 

環保署督導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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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公共設施名

稱 

設施管理 

機關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工程會意見 

1 南投縣草屯

鎮小型焚化

廠 

南投縣草屯

鎮公所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 

本案既轉型為營運環境教育園區事宜，請環保

署持續瞭解掌握其營運情形，如已達成活化標

準，請依程序辦理解除列管事宜。 

內政部督導案件 

項次 
公共設施名

稱 

設施管理 

機關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工程會意見 

1 

屏東縣枋山

鄉莿桐腳濱

海遊憩區 

屏東縣枋山

鄉公所 

內政部 本案既已完成第二期委外營運事宜，請內政部

持續督促設施管理機關要求得標廠商依期程

辦理，儘速開放營運。 

2 

宜蘭縣頭城

鎮第 5 公墓

火化場 

宜蘭縣頭城

鎮公所 

內政部 1.本案公墓火化場設施已完工多年，僅因聯外道

路尚未完工致無營運，該聯外道路施工進度，

請內政部督促宜蘭縣政府確實依101年5月11

日台內民字第 1010188462 號函送本會之修正

期程 102 年 9 月完工期限辦理，以利儘早完成

營運。 

2.請設施管理機關依內政部最新核定之活化計

畫修正相關資料。 

3 

宜蘭縣三星

鄉第 2 公墓

納骨堂 

宜蘭縣三星

鄉公所 

內政部 本案原僅完成 1樓主結構，目前已發包後續工程，

工程在 101 年 12 月 10 日開工，工期 150 天，預計

完工 102 年 5 月 15 日，目前進度 12.8%(落後

1.32%)，已較內政部核定原定期程 102 年 3 月完工

期限落後，請內政部持續督導協助務必於契約完工

日順利完工。 

4 

海安路地下

街 

臺南市政府

公共工程處 

內政部 本案停車場已於 101 年 12 月 28 日開放地下一層

308 停車格辦理臨時營運，台南市政府於 102 年 2

月 5日完成「海安路地下停車場 ROT 案前置作業」

委託計畫契約簽訂作業，後續請內政部營建署持續

督促市府儘速完成活化。 

5 

高雄縣旗山

運動公園旅

遊服務中心

高雄市旗山

區公所 

內政部 一、本案經 102 年 1 月 25 日內政部邀集有關單位

現勘確認確後，依據 100 年 12 月 7 日修訂之

活化閒置標準，符合「辦公廳舍」之「設施正

常開放使用」活化標準，依程序提報 102 年 3

月 4 日該部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第 73 次會議

後，解除列管在案。 

二本案業經內政部審查確認已達設施活化標準，同

意解除列管。 

三、活化標準：辦公廳舍類別公共設施活化標準－

設施正常開放使用。 

6 
茄萣鄉停二

立體停車場

高雄市茄萣

區公所 

內政部 本案既經高雄市政府政策決定回歸停車場使用，請

內政部督促該府儘速研提後續活化計畫。 

交通部督導案件 
項

次 
公共設施名稱 

設施管理機

關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工程會意見 

1 

後龍濱海遊憩

區促進民間參

與公共建設投

資興建暨營運

案 

苗栗縣政府

國際文化觀

光局 

交通部 本案之旅遊服務中心業已完成拆除程序，請交通部持

續瞭解掌握苗栗縣政府辦理 BOT 案進度，以利早日解

除列管，加速辦理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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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公共設施名稱 

設施管理機

關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工程會意見 

2 

南投縣埔里鎮

停四（仁愛）

立體停車場 

南投縣埔里

鎮公所 

交通部 

 

本案停車場已於 101 年 11 月委外經營管理，請

交通部督導南投縣埔里鎮公所協調委外業者採

取更積極宣導及行銷停車優惠方案，鼓勵民眾停

車使用，並於停車率達活化標準後循程序申請解

除列管。 

3 

南投縣名間鄉

停一立體停車

場 

南投縣名間

鄉公所 

交通部 本案因公所於商機對談後原擬多目標活化可行

方案之委外年限已獲代表會支持，請南投縣政府

督促設施管理機關依交通部審查意見，請公所儘

速檢討招標條件，研擬委外條件辦理招標（消防

設備維修可併予委外），及停車場多目標使用之

活化措施，以利推動活化作業。 

4 

萬丹鄉游泳池

地下停車場 

屏東縣萬丹

鄉公所 

交通部 一、本案雖已開放停車，惟停車率遲未見提升，

針對停車空間活化部分，請屏東縣政府督導

萬丹鄉公所辦理委外招標作業，積極接洽停

車場業者經營意願，導入專業經營。 

二、部分空間擬變更為儲藏空間部分，請萬丹鄉

公所積極辦理後續作業。 

5 

補助地方政府

興建示範停車

場計畫—花蓮

縣吉安鄉停四

（仁里）立體

停車場 

花蓮縣吉安

鄉公所 

交通部 本案現階段自行營運管理並免費開放停車，截至

102 年 2 月平均小時停車率 20%，請花蓮縣政府

督導吉安鄉公所加強管理，並督促公所儘速依據

102 年 2月 5日多目標使用計畫會議審查意見補

正並辦理委外招標作業。 

二、 地方政府自籌經費興辦之 18 件閒置公共設施最新活化辦

理情形(經濟部、農委會、內政部、文化部、交通部、環保

署、勞委會) 

決議: 

(一) 除項次 2「七賢大樓 2 樓」、項次 7「北港果菜市場遷建

計畫」、項次 8「台東縣成功鎮青年育樂中心」、項次 10

「彰化縣社頭鄉同仁社」、項次 12「臺南縣新營市果菜市

場」、項次 16「高雄市政府勞工局訓練就業中心學員宿舍」

及項次 17「高雄市政府勞工局訓練就業中心大禮堂」等

7 案，已達活化標準化，同意解除列管，後續由部會自行

管控外，其餘案件，請參照工程會意見辦理。 

(二) 工程會意見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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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公共設施名稱 
設施管理 

機關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工程會意見 

1 零售市場（鼓

山第一公有市

場） 

高雄市市場

管理處 

經濟部 本案請經濟部持續督導協助，另內政部於 102

年 3 月 20 日來函請本會提供列管行政活化閒置

公共設施計畫中可轉型為社會住宅案件，經洽經

濟部中辦瞭解，本案尚符合，已提供內政部參

考，未來內政部有相關需求時，請積極配合辦

理。 

2 七賢大樓 2樓 高雄市市場

管理處 

經濟部 經濟部督導「七賢大樓 2 樓」:高雄市政府經濟

發展局 101 年 7 月 12 日函報七賢大樓 2 樓已作

為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儲藏室使用，達工程會

閒置空間活化標準申請解除列管，經 101 年 7

月 24 日現場訪查，符合工程會閒置空間活化標

準，以 101 年 8 月 3日經授中字第 10137500620

號函同意解除列管，經濟部同意解除列管；本案

尊重該部核處意見。 

3 七賢大樓 3樓 高雄市市場

管理處 

經濟部 請經濟部督促高雄市市場管理處依既定期程積

極執行。 

4 七賢大樓 4樓 高雄市市場

管理處 

經濟部 請經濟部督促高雄市市場管理處依既定期程積

極執行。 

5 海口港觀光魚

市場 

屏東縣政府 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 

請農委會督促屏東縣政府依既定期程積極執

行，另研擬促參計畫所面臨問題可洽財政部協助

處。 

6 台北市雙連市

場 

臺北市政府 經濟部 請經濟部督促臺北市政府儘速完成整修工程。

7 北港果菜市場

遷建計畫 

雲林縣北港

鎮公所 

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 

本案 101 年 9 月 23 日遷場營運，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業於 101 年 10 月 24 日解除列管，本案尊重

該會核處意見。 

8 台東縣成功鎮

青年育樂中心 

臺東縣成功

鎮公所 

內政部 內政部督導「台東縣成功鎮青年育樂中心」: 101

年 10 月 1 日召開臺東縣成功鎮青年育樂中心活

化後提報解列會勘，使用情形符合辦公廳舍活化

標準為「設施正常開放使用」之規定，內部部業

於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第 72 次會議同意解除列

管；本案尊重該部核處意見。 

9 臺中縣大甲鎮

銅安里農產品

運銷中心與福

德里農地重劃

紀念館   

臺中市政府 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 

本案已於 102 年 2 月 25 日開工辦理修繕工程。

未來將交由臺中市大甲區公所接管，該等設施將

活化成為該地區里民活動中心，請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督促臺中市政府掌握辦理進度。 

10 彰化縣社頭鄉

同仁社   

彰化縣社頭

鄉公所 

文化部 文化部督導「彰化縣社頭鄉同仁社」: 文化部文

資局於該館 100 年 7 月 31 日進駐後，持續不定

期訪視，確認該設施正常運作，並於 101 年 3

月 30 日進行實地訪查，確認該館正常營運後，

於 101 年 5 月提送文化「公共建設推動會報」暨

「活化閒置公共設施推動會報」解除列管；本案

尊重該部核處意見。 

11 嘉義縣太保市

水牛公園藝都

表演樓  

嘉義縣政府 內政部 本案嘉義縣政府擬朝委外經營方式規劃，後續由

財政部促參司輔導協助該府辦理委外相關事

宜，請主辦機關加速持續推動，以利後續事宜。

第11頁/共12頁 
 



第12頁/共12頁 
 

項次 公共設施名稱 
設施管理 

機關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工程會意見 

12 臺南縣新營市

果菜市場 

臺南市新營

區公所 

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 

一、本案台南市政府業依活化計畫完成拆除及整

地工作，並經綠美化供民眾休閒使用，完成活

化。 

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業於 101 年 8 月 28 日解

除列管，本案尊重該會核處意見。 

13 台中縣大安濱

海渡假中心 

臺中市大安

區公所 

交通部 請交通部督促設施管理機關儘速確定未來活化

方向。 

14 雲林縣林內焚

化爐(BOO)   

雲林縣政府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 

請環保署督促雲林縣政府就縣內垃圾處理未來

整體規劃考量，儘速研提各種解決方案及對應效

益評估分析結果，俾協助專案報院。 

15 台 東 焚 化 爐

(BOO)   

臺東縣政府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 

本案依行政院 101 年 11 月 23 日核復方案原則，

未來 16 年臺東縣焚化廠需持續維持設施可堪用

狀態，以作為區域性緊急垃圾調度處理或天災廢

棄物(如風災漂流木等)之備用處理設施，並於

102.6 月底，在不影響原焚化爐設施功能前題

下，提出詳細具體活化計畫，請環保署促督主辦

機關依期限完成。 

16 高雄市政府勞

工局訓練就業

中心學員宿舍 

高雄市政府

勞工局訓練

就業中心 

行政院勞工委

員會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督導「高雄市政府勞工局訓練

就業中心學員宿舍」: 本案建物已拆除，為增進

土地效益，經標租由李長榮化學工業有限公司承

租，以每年 3214 萬 2670 元租金收入，達成土地

活化目標，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業於 101 年 6 月

11 日勞職業字第 1010015652 號函申請解列管；

本案尊重該會核處意見。 

17 高雄市政府勞

工局訓練就業

中心大禮堂 

高雄市政府

勞工局訓練

就業中心 

行政院勞工委

員會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督導「高雄市政府勞工局訓練

就業中心大禮堂」: 本案建物已拆除，為增進土

地效益，經標租由李長榮化學工業有限公司承

租，以每年 3214 萬 2670 元租金收入，達成土地

活化目標，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業於 101 年 6 月

11 日勞職業字第 1010015652 號函申請解列管；

本案尊重該會核處意見。 

18 新店區安康公

有市場 

新北市新店

區公所 

經濟部 本案僅剩 B 1 樓層尚未完成活化，請經濟部促

督新北市府確實督導公所積極辦理，俾早日完成

活化。 

(三)有關姚委員所提桃園縣「電通館」疑有閒置一事，請設

施管理機關桃園縣政府清查，若有閒置，請一併納入所管

閒置公共設施建物列冊回覆工程會，並請列入每月召開之

檢討會議管控追蹤至完成活化。 

柒、 臨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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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續處作法（草案） 

(修正版) 

壹、源起 

按「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推動方案」陸、「方案執

行期限」規定：「本方案執行期限至民國 101 年 5 月，…」，

因立法院、審計部對於閒置公共設施之後續清查、活化、

管考等多有關注之處，為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尚未

完成活化案件於行政院組織改造前之續處仍能有所依循，

以及使各部會閒置或低度使用之公共設施得以被持續清

查、列管與活化，工程會爰擬定本續處作法。 

貳、說明 

一、 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專案小組自 94 年 9 月，列管

閒置公共設施案件計 163 件，截至 101 年 10 月底止，

經推動方案專案小組會議同意解除列管案件 148 件，比

例約為列管案件之 90.79％，尚未完成活化案件 15 件

（完全閒置設施 7件、低度使用設施 8件）。 

二、 鑒於推動方案已屆執行期限，立法院及審計部均非常關

切國家閒置公共設施有效再利用之相關事宜（如附

件），針對閒置公共設施，爰建議應研擬完善之後續管

考機制，並賡續追蹤管控活化成效，俾使國家資源得以

有效利用。 

三、 另為提升財產運用效能，創造資產價值，達到「公地公

用，發揮效能」、「變產置產，永續財源」的目標，98

年 12 月行政院已成立「國有土地清理活化督導小組」，

由行政院副院長擔任召集人，財政部負責幕僚作業，財

政部並已訂定「國有機關用地加強處理方案」、「強化國

有財產管理及運用效益方案」、「國有不動產清理活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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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計畫」、「活化公用土地作業說明」等方案。 

參、續處作法 

一、 處理機制： 

(一) 工程會（組織改造後由其業務承接機關）依推動方

案現行之機制持續運作，擔任行政院活化閒置綜整主

政機關，持續列管截至目前尚未完成活化之 15 件至

完成活化為止；每季邀集相關部會針對列管案件執行

遭遇之困難問題，全力協調解決，並督導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下稱主管機關）辦理活化閒置設施相

關事項。 

(二) 各主管機關活化閒置公共設施推動會報（下稱推動

會報）持續運作，每月檢討各列管案件活化辦理情

形，及時協調解決困難問題，並確實追蹤管制列管案

件活化計畫執行進度等事項。 

二、 專案小組列管而尚未完成活化案件 15 件： 

(一) 持續追蹤： 

主管機關持續檢討活化作業執行進度，並督導協助設

施管理機關至完成活化解除列管為止。 

(二) 案件管理： 

工程會建置之「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管理系統」，

仍持續提供相關單位使用，主管機關持續督促設施管

理機關每月五日前上網更新辦理進度，並於每月七日

前至前開系統確認活化進度辦理情形，俾利管考。 

(三) 解除列管方式： 

經主管機關依據專案小組訂定之活化標準，審核同意

後解除列管，並請主管機關函知工程會登錄活化閒置

公共設施管理系統。 

三、 為確保政府投資興建之公共設施有效使用與提升民眾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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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府之觀感，請各機關配合辦理事項如下： 

(一) 工程會：將公共建設計畫執行各階段防範注意事項及

公共設施閒置原因及其態樣，再次函送供行政院各部

會行處局署、各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於補助、審

查或執行計畫時參考辦理。 

(二) 主管機關： 

1. 對於轄管或歷年補助地方興建之公共設施，應適時清

查並掌握其使用現況，如有低度使用或閒置情形，應

持續輔導協助完成活化。 

2. 應本權責協助主辦機關解決推動活化過程所遭遇之

困難問題。 

3. 涉跨部會事項時，各主管機關應先商請相關部會協

助辦理，若無法達成共識，可提報工程會協助解決。 

(三) 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對於自籌經費之公共設施，應適時清查並掌握其使用

現況，如有閒置或低度使用之情形，應按月召開閒置

公共設施檢討會議，及時協調解決困難問題，持續督

促至活化為止。 

四、 強化閒置設施之追踨管考 

閒置公共設施前經專案小組納入列管案件，經同意解除

列管後，各主管機關仍應督促主辦機關於每年 12 月底

前，至工程會「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管理系統」填

報該年度使用情形，俾利追蹤使用效益，如再有低度使

用或完全閒置情形，主管機關檢討提報工程會納入列管。 



C:\Documents and Settings\pcc\桌面\1030919-修改\102 年 4 月 3 日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督導會議(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專案小組執行情形,102 年 3 月)\附件 1 續處作法草案.doc 

附件 

立法院 

  

 

  

- 4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pcc\桌面\1030919-修改\102 年 4 月 3 日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督導會議(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專案小組執行情形,102 年 3 月)\附件 1 續處作法草案.doc 

   

- 5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pcc\桌面\1030919-修改\102 年 4 月 3 日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督導會議(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專案小組執行情形,102 年 3 月)\附件 1 續處作法草案.doc 

審計部 

  

 

   

- 6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pcc\桌面\1030919-修改\102 年 4 月 3 日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督導會議(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專案小組執行情形,102 年 3 月)\附件 1 續處作法草案.doc 

    

   

- 7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pcc\桌面\1030919-修改\102 年 4 月 3 日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督導會議(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專案小組執行情形,102 年 3 月)\附件 1 續處作法草案.doc 

   

 

   

- 8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pcc\桌面\1030919-修改\102 年 4 月 3 日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督導會議(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專案小組執行情形,102 年 3 月)\附件 1 續處作法草案.doc 

- 9 - 

  

 

   



                             全國廢併小學清單 

 

新北市 

八里區：八里國小下罟分班、米倉國小大崁分班、米倉國小龍形分校 

金山區：三和國小兩湖分校 

三芝區：三芝國小埔濱分校、三芝國小陽住分校 

萬里區：大坪國小溪底分校、大坪國小雙興分班 

汐止區：北港國小烘內分校、北港國小八連分校、白雲國小碧雲分校 

石碇區：永安國小、永定國小光明分校、石碇國小玉桂分班 

瑞芳區：南雅國小、濂洞國小長仁分班、猴硐國小大山分校 

平溪區：東勢國小 

雙溪區：泰平國小、雙溪國小三港分校、柑林國小三叉坑分校、牡丹國小燦光分校、牡丹國小金

山分班 

貢寮區：吉林國小、和美國小金沙灣分校、福連國小萊萊分校、豐珠國小 

坪林區：闊瀨國小、漁光國小虎寮潭分校 

烏來區：信賢國小 

石門區：石門國小山溪分班、乾華國小草里分校 

基隆市 

七堵區：瑪陵國小瑪西分班、瑪陵國小瑪東分班、復興國小港口分校 

桃園縣 

大溪鎮：新峰國小 

復興鄉：高遶國小 

新竹縣 

關西鎮：仁和國小 

橫山鄉：豐鄉國小 

北埔鄉：內豐國小 

峨眉鄉：獅山國小 

苗栗縣 

卓蘭鎮：內灣國小白帆分校 

南庄鄉：鹿場國小 

頭屋鄉：文星國小、鳴鳳國小 

公館鄉：北河國小 

泰安鄉：清善國小、龍山國小 

通宵鎮：福興國小 

台中市 

大里區：大里國小夏田分校 

大雅區：大明國小員林分班 

新社區：大林國小永豐分班 



石岡區：石岡國小龍興分校 

東勢區：中山國小中新分校 

沙鹿區：北勢國小福興分校 

和平區：梨山國小佳陽分校、梨山國小松茂分校、梨山國小福壽山分校、平等國小勝光分校、中

坑國小橫流分校 

北區：建國國小 

彰化縣 

芳苑鄉：新街國小、路上國小頂部分校 

南投縣 

竹山鎮：文田國小、竹山國小中心崙分校、竹山國小香圓分校、延平國小延山分校、延平國小鹿

仔坑分班 

水里鄉：新山國小、興隆國小、車埕國小大觀分校 

魚池鄉：光明國小 

中寮鄉：永樂國小粗坑分班 

鹿谷鄉：隆田國小 

仁愛鄉：紅葉國小梅林分班 

 

雲林縣 

四湖鄉：三崙國小廣溝分校、南光國小湖寮分班 

水林鄉：水林國小後寮分班 

麥寮鄉：橋頭國小施厝分校 

崙背鄉：崙背國小五魁分班 

元長鄉：仁德國小崙仔分班 

虎尾鎮：大屯國小三合分班 

嘉義縣 

東石鄉：三江國小永屯分校、下揖國小鰲股分校、下揖國小揖源分校、港墘國小圍潭分校、港墘

國小洲子分校 

六腳鄉：六美國小三義分班、六美國小魚寮分班、蒜南國小、六腳國小崩山分校 

朴子市：竹村國小崁後分校、竹村國小新庄分班 

太保市：南新國小埤鄉分班、南新國小麻寮分班、新埤國小瓦厝分班、新埤國小田尾分班、太保

國小後潭分班 

布袋鎮：正義國小、貴林國小下庄分校 

義竹鄉：信義國小、龍皎國小、溪洲國小、過路國小新富分校 

新港鄉：月眉國小中洋分班、文昌國小大潭分班 

溪口鄉：溪口國小游東分校 

大林鎮：龍岩國小、三和國小中坑分班 

竹崎鄉：仁壽國小、仁壽國小仁光分校、文峰國小、培英國小、文光國小 

中埔鄉：中崙國小、石硦國小、三層國小、中正國小 



番路鄉：公興國小、公田國小 

阿里山鄉：十字國小多林分班 

大埔鄉：大埔國小南寮分班、大埔國小埔頂分校、大埔國小坪林分校、大埔國小康朗分校 

台南市 

北門區：永華國小 

將軍區：廣山國小、將軍國小玉山分校 

七股區：頂山國小、西興國小 

學甲區：頂洲國小紅茄分班、頂洲國小新芳分班、東陽國小美和分校 

鹽水區：汫水國小、大豐國小、中莊國小 

西港區：西港國小溪埔分校 

永康區：龍潭國小車行分校 

麻豆區：總爺國小 

白河區：崎內國小、關嶺國小南寮分校、玉豐國小蓮潭分班、內角國小甘宅分班 

東山區：水雲國小、青山國小李園分班 

六甲區：大丘國小、湖東國小九重分校 

大內區：鳴頭國小、鳴頭國小明山分校、鳴頭國小頂蘭分校、二溪國小吉林分校 

龍崎區：土崎國小、石曹國小、龍船國小大坪分校、龍崎國小楠坑分校 

左鎮區：澄山國小、岡林國小、岡林國小草山分校 

新化區：礁坑國小、大坑國小 

下營區：大屯國小 

高雄市 

旗山區：廣文國小、中寮國小、大林國小、旗山國小旗峰分班 

甲仙區：中興國小 

杉林區：木梓國小 

六龜區：龍興國小大津分校、新發國小新開分校 

岡山區：筧橋國小、兆湘國小劉厝分班、嘉興國小大莊分校、前鋒國小本洲分班、前鋒國小石潭

分班、前鋒國小福興分班 

仁武區：烏林國小仁福分校 

茂林區：茂林國小萬山分校 

大樹區：九曲國小竹寮分班 

大寮區：永芳國小拷潭分班 

田寮區：田寮國小、田寮國小七星分校、田寮國小南安分校、古亭國小、古亭國小鹿埔分校 

鼓山區：柴山國小 

旗津區：中和國小 

 



附件3-直轄市、縣市名稱： 公用閒置建物清冊

機關別 行政區 建物標示 門牌 筆數
建築完

成日期

閒置

樓層

閒置面積

(M2)

取得價格

(千元)

閒置原因

代碼
閒置原因 房屋現況 列管日期 用途代碼 原使用途 地號 所有權人 管理機關

使用分

區

處理方

式代碼
計畫內容

目前執行

情形

預定處

理方式

閒置原因代碼: 用途別代碼: 閒置建物處理方式代碼:

A1 建物全部尚未依計畫使用者 B1 位校用地內宿舍(含眷舍) c1 自行規劃使用

A2 建物部分獨立可使用空間閒置未使者 B2 其他用地上之宿舍(含眷舍) c2 委託民間經營

A3 建物全部未使且無使計畫者 B3 倉庫 c3 提供民間有償使用

A4 經機關檢討可提供部分空間供其它機關使者 B4 辦公廳舍 c4 變更為非公用財產，移由財政局接管

A5 場管搬遷計畫已奉核者 B5 社會福利服務房舍 c5 移由他機關椄管

A6 其它(請加註說明閒置原因) B6 醫療建築 c6 配合財政局眷舍處理

B7 市場 c7 不堪使用，因拆除將影響毗鄰建物結構安全，暫維現狀管理

B8 其他 c8 報廢拆除

c9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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